
 



114學年度第一學期「隨班附讀學分班」重要日程表 

日期 事項 備註 

開放報名日起至 

114年9月16日 

1.開放課程查詢 

2.開放報名 

查詢課程系統_ 

學校首頁→新生/在校生→科目名稱暨課

程大綱查詢 

http://120.115.60.43/hwaim/AA/Sel0405/Sel0405  

114年 9月 10日 開始上課 依學校行事曆開學 

114年 9月 15日至 

114年 9月 16日 

加退選申請 1.請學員至推廣組辦理課程加退選。 

2.114/9/16為學分費核算基準日，隔日

起退選不退費。 

開放報名日起至 

114年 9月 16日 

繳納學分費 收費標準: 

學士學分班:1,800元/學時 

碩士學分班:3,000元/學時 

繳費即開立收據 

※如收據需開立公司抬頭及統一編號，請於

繳費時告知。 

期中考  期中、期末考試以學校及教師規定時

間為主。 期末考 

 

 

 

 

 

依教育部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，開課標準

如下: 

◎學分班-本課程因故未能開課者，全額無息退還已繳交費用。 

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加退選結束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交費用之 9 成。 

◎辦理退費一律依照學校退費時間並以匯款方式退還費用。 

◎本校依「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 8條以及 15條規定， 

每人每學期累計副學士及學士程度學分班者，至多以 18學分、6人為限； 

碩士程度學分班者，至多以 9學分、5人為限。 

 

本表依據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公告 114學年度學校行事曆排定辦理， 

若遇天災(如颱風)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、台南市政府所萱不知停課標準辦理。 

補課與否將依各修課系所老師規定辦理。 

 



各系所科隨班附讀學制一覽表 

學

院 
系所 

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

碩士班 五專 二技 四技 夜四技 夜二技 二專 

醫

事 

學

院 

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●  ●  ●  ●     

語言治療系    ●    

視光系 ● ● ● ●  ●  

製藥工程系 ● ●  ●    

生物醫學及美容保健科  ●      

寵物照護及美容系  ●  ●  ●  

民

生 

學

院 

食品營養系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●   

餐旅管理系    ●  ●    

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   ●    

職業安全衛生系 ●  ●  ●      

運動休閒系    ●  ●    

幼兒保育系  ●    ●  

護

理 

學

院 

護理系  ● ● ● ● ●  

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系      ●  

調理保健技術系 ●  ●    ● 

醫務與健康事業管理系 ● ● ●     

*本表僅供參考，隨班附讀開放與否以各系所科為準。  

*各系所抵免、及修業規定請依系所科公告為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第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-隨班附讀報名表 

*為必填資料 

*學制 □碩士□四技 □二技 □五專 □二專 收件人  

*姓 名  *性 別 □男 □女 

*身分證字號  *生 日 年 月 日 

*最高學歷 (畢業)  科 系   

 

2 吋照片 

(浮貼) 

戶籍地址  

*通訊地址  

服務機構  職 稱  

*電子信箱  

*連絡 

電話 

(家裡)  *行動電話  

(公司)  LINE ID  

班級 科目 學 分 數 上課時數/週 授課老師 授課時間 費 用 備 註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小計 元 

 

 

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

 

 

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

本人已詳閱簡章後填寫本表，並同意貴校於相關法令規定範圍及貴校學員資料保密措施下，得教本人於貴校辦理專案業務之需要，為

宣傳推廣、行銷或提供業務服務及課程訊息等目的，進行蒐集、交互運用、電腦處理及傳遞或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；依教育部專科以上

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，一經開課標準如下-- 

◎學分班-本課程因故未能開課外，全額無息退還已繳交費用。 

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加退選結束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交費用之 9 成 

◎辦理退費一律照學校退費時間並以匯款方式退還費用。學員簽名： (請加日期，務必簽名方得受理) 

推廣教育組承辦  人  推廣教育組組長 系主任(或承辦人) 

   

繳交資料 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□相片 2 張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繳款方式(學時/ 元) □現金 □匯款 匯款後五碼  收據日期： / / 

 

請注意 

(1) 收費標準：學士學分班：1800 元/學時。碩士學分班：3000 元/學時。 

(2) 本校依"專科以上推廣教育實施辦法"第 8 條以及 15 條規定， 

每人每學期累計副學士及學士程度學分班者，至多以 18 學分、6 人為限；碩

士程度學分班者，至多以 9 學分、5 人為限。 

(3) 若對本課程訊息有疑問請洽華醫科大研發處推廣教育組 TEL:06-2674567 轉 285 或 655 或專線 06-2605624 

退款時間 / / 退款金額  承辦人  

 



機密等級：□一般 □限閱 □密  □機密 文件編號：IS-04-034 保存年限：3 年 

日 期： 年 月 日 紀錄編號： 版本：1.1 

資訊系統帳號服務申請單 

服務項目 ■ 新申請 □變更 □註銷 *填表日期 年 月 
 日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*姓名： 單位：推廣組 
職 稱 隨班附讀學員 

聯絡方式：分機 285 *手機 *E-Mail 

類 別：□教職員 □學生 □實習生 □工讀生 □計劃人員 ■其他：推廣教育校外人士 

  員工編號/學號:  
到職日: 

    

*電子郵件帳號名稱：(1)  (2)   (3)   

*電子郵件帳號名稱僅能使用英文字母 a-z 及數字 0-9 之組合，其它特殊符號均拒絕申請。 

*電子郵件帳號長度至少 5 碼，可申請為類似 kevin.wang 之組合。 

*若第 1 順位電子郵件帳號名稱已有人使用，資訊中心將會另行通知。如未接獲通知，教職員生請在

送件後 2-3 天即可使用該信箱。 

申 

請 

系 

統 

項 

目 

項 系 統 名 稱 (請打勾) 建檔單位 承辦人 

１ □教學務系統帳號 資訊中心  

２ □電子郵件帳號 Email 信箱：電子郵件帳號名稱@mail.hwai.edu.tw 資訊中心  

請注意：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，登入後請修改。 

3 數位學習平台短期帳號 

帳號期限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帳號(由資訊中心人員填

寫)： 

資訊中心  

4 □電子公文帳號申請 資訊中心  

5 □會總系統帳號 資訊中心  

6 □其他 資訊中心  

申請人應遵守下列使用規範： 

a. 申請人取得本校網路（含辦公室、宿舍）使用權，必須依教育部核定之「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」及本校校園網

路使用規範使用網路服務。 

b. 不得利用本校之網路資源從事與業務無關之活動或違法行為。 

c. 其他相關規定依本校資訊安全管理政策辦理 

d. 如有違反上述事項時，校內得終止違反者之使用權或採取其他處罰措施。 

e. 申請人必須被妥身份證明文件，以供申請人主管查核，並於確認申請人身份後，由申請人主管勾選「身份查核」。 

f. 為維護所有帳號申請者之權益，請申請者確實遵守以上規定。如有違反者，本中心將立即停止該申請者之使用

權。若引發權責與法律問題，將由申請者自負其責，申請人主管負連帶責任。 

g. 本中心所提供之服務內容，得視實際狀況加以調整，且對於有不良記錄之用戶，保有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。 

申  請 人 申 請 人 主 管 資 訊 中 心 主 任 

 □身份查核 (主管請協助查驗身份)  

 


